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閩南語文)
教學支援老師回流研習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二、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貳、目的

一、透過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師資回流研習活動，提升本市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教師教學知能。

二、提高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品質，並鼓勵全民學習，落實本土語文文化傳承的任務。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桃園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小

肆、報名資格：符合下列二項條件任一者
    一、持有本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合格證書。
二、持有91年教育部（或本市97年委託教育部辦理）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證書。
伍、報名方式：
一、採郵寄報名方式辦理，請填妥回流進修報名表及檢附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合格證書影本、身份證影本等相關資料，並於115年6月10日(星期三)前以掛號郵寄至本市大竹國小教務處(地址：338027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556號)，並請註明報名閩語教學支援老師回流研習，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序次
	項目
	繳驗證件
	備註

	1
	認證報名表

（貼上二吋照片）
	正本
	報名表請事先以中文正楷或電腦打字詳細填妥。

回郵信封請寫上收件人姓名、地址及五碼郵遞區號（寄發證書用，無須附回郵）。

	2
	國民身分證
	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
	

	3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正本
	

	4
	閩語教學支援人員認證證明
	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
	

	5
	回郵信封（A4大小）
	正本
	

	以上資料影本部分請事先以A4規格影印好，依序裝訂


2、 公告報名審查結果:預訂於115年6月22日(星期一)於大竹國小網頁。
http://www.dces.tyc.edu.tw/
3、 報名人數上限：40名（額滿即截止）。
捌、回流進修時間：

一、115年7月1日至7月3日(共3天，18小時)，請假2小時以上者不發給證書。遇颱風天停課必須參加補課，補課時間由承辦單位安排，未能參加補課者不發給證書，學員不得異議。

二、專業培訓方式地點：實體研習，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國民小學圖書室。

三、停車說明：

    (1)機車：可停放至校內，車位有限停滿為止。
    (2)汽車：請停放至本校南竹路校外停車場。
             (導航可設定：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5段221號)

 玖、附則：

一、取得本市114學年度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支援老師回流研習證書者，將在登錄於本市本土語文師資人才庫，提供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遴聘，惟無協助分發到學校任教之義務。

二、教學支援老師之教學績效 ，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

三、參與本次教學支援老師回流進修研習，合格證書有效期間依本次研習期程延長為五年(證書效期115年8月1日至120年7月31日)。
拾、獎勵及差假：
承辦本案活動績優人員，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於假日辦理認證研習之工作人員給予公假，並於兩年內擇日覈實補休。

拾壹、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閩南語）
教學支援老師回流研習課程表
	
      日期
時間
	07月01日
	07月02日
	07月03日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30-08：40
	報到
	報到
	報到

	08：40-09：00
	始業式
	
	

	09：00-12：00
	教育專業課程

班級經營有妙招
(3小時)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聽、說教學的策略及實作(3小時)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線上資源的教與學

(3小時)

	
	王秀容老師
	林麗黛老師
	何信翰教授

	12：00-13：00
	午餐及午休

	13：00-16：00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本土語文文學賞析

(3小時)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閱讀理解與寫作策略

實作(3小時)
	本土語文專門課程

多元文化融入本土語文教學(3小時)

	
	王秀容老師
	林麗黛老師
	何信翰教授

	
	隨堂測驗
	隨堂測驗
	隨堂測驗


師資（講師、上課時間及課程內容彈性調整之）
桃園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教學支援老師回流研習報名表
序號：             認證類別：閩南語         填表日期：115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教師證
	(有

（字號：                    ）

(無

	通訊住址
	

	現職
	
	服兵役情形
	□已退伍□免服兵役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
	畢業年月
	          年         月

	研習葷素
	 □葷  □素  (備註/費用由專案補助，請擇一勾選)

	報名
資

格
	□持有本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合格證書。
□持有91年教育部（或本市97年委託教育部辦理）閩南語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
	黏

貼

照

片

處

	
	· 
	切結人簽章

	
	· 
	

	切結書
	1.應恪遵「國民教育法」、教育部訂頒「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用辦法」，以及相關法令等規定，否則，自願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2.本人確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三十三條規定限制進用之情事，否則，應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如已經聘任授課者，亦應無條件解聘。

3.本人繳驗證件或影印本如有不實者，自負法律責任。

4.如本人如有上述原因，被取消錄取資格或應解聘者，願自負其責，決無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審查結果： □合格     □不合格
	審查單位核章：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 桃園市教育局取得您的電話號碼，目的在於通過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支援老師回流進修認證者，將登錄至本市本土語文師資人才庫，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2、 本次使用您的電話號碼如報名表單所載。
3、 您瞭解取得本府本土語文（閩南語）教學支援老師回流研習合格證書者，名單將在教育局網站公告週知，提供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遴聘。
4、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
5、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不同意同意書之拘束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請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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